
玉环市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5月 4日，玉环市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在玉环市

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玉环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进小

组、玉环中交交通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设计单位）、台州市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杭州

新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浙江省绿色环保科技服务中心（验收调

查单位）、浙江中一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监测单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

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等单位代表及特邀专家组（名单附后）。部分与会人员现场

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环境保护

执行情况汇报、环境监理单位和验收调查单位对环境监理总结报告及验收调查报告

的介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结合国家现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的要求，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玉环市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主线起点位于龙溪镇渡头村，顺接现状滨江大道，起

点桩号 K0+000，利用滨江大道老桥作为本项目左半幅，与新漩线平面交叉，沿新漩线

外侧向南，在漩门大坝西侧设大桥跨漩门湾，然后设隧道穿越漩门湾南侧山体，并下

穿支线高架桥，终点与 S226（76省道）龙溪至坎门段改建工程主线相接，与支线地面

道路平面交叉，终点桩号 K1+580，主线全长 1.58km。

支线地面道路接主线终点，与 S226（76省道）龙溪至坎门段改建工程主线平面交

叉，起点桩号 LK1+995，沿老 S226省道向西架设高架+地面辅路形式，经新漩线交叉

口，芦北大道交叉口，终点接甬台温高速玉环互通，终点桩号 LK3+880，支线全长

1.855km，高架桥全长 1565m。

本工程主线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中规定标准设计，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

度 60km/h（起点 40km/h），主线分离式路基宽度 18.5m（16m）。

本工程支线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和《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中规定标准设计，高架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兼顾城市道路功能，设计速



度 80km/h，地面辅道采用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速度 50km/h，支线路基宽

度为 36.5m（50m）。

本工程于 2018年 6月开工建设，2021年 5月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交工通车，2021

月 5至 2022年 11月，完成交通设施建设，后期清理、临时设施恢复等工作。

本工程总投资 7932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 994万元（不含水土保持、绿化部分、

拆迁安置费、防撞护栏、标识标牌设置），占投资额的 1.25%。

二、工程变动情况

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内容与原环评及其审批文件中的建设内容基本

一致，路基工程、敏感点和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存在一定变动，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1. 建设性质

本工程建设性质与环评阶段一致，主线为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路，支线为一级

公路兼顾城市道路。

2.建设规模

本工程线路长度增加 135米，占环评线路长度的 4.05%；根据 2023年 4月监测

结果，主线相对车流量最大值为环评预测车流量的 124.8%，支线高架相对车流量最

大值为环评预测车流量的 126.5%，支线辅道相对车流量最大值为环评预测车流量的

129.7%。环评阶段总占地面积 20.3332hm2，现状总占地面积为 17.85hm2，占地面积

较环评阶段减少 2.4832hm2。

3.建设地点

工程建设地点与环评阶段完全一致，本工程总平面布置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

仅支线沿老 S226延长 135m，且用地均为原 S226用地，未产生对环境明显不利影响。

工程实际建设中无线路横向摆动超出 200米的线位；本工程总平面布置与环评阶段

基本一致，仅支线沿老 S226延长 135m，但无因线位走向调整引起新增声环境保护

目标，根据调查小天鹅幼儿园和海边村为环评阶段遗漏保护目标；工程建设过程中

在浙江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线位与环评阶段一致，工程建设未引起湿地公园环

境风险增大。

4.生产工艺

本工程在浙江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内施工和运营方案与环评要求完全一

致。



5.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在环湖小区一侧高架桥建设 240米声屏障（与环评要求一致），对居民

进行调查暂无噪声扰民反馈，建设单位预留环保资金，后期根据监测结果及居民意

愿进一步落实相关环保设施；实际建设过程全线桥梁采用 SA级防撞护栏，在相关桥

梁、平交口和村庄附近设置相关标识标牌，环境风险未发生变化，建设单位编制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落实了相关人员、物资。

综上，参照上海市建设项目（生态影响类）重大变动清单（2022年版）进行对

比分析，工程建设不存在重大变动，可直接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工程基本按环评报告及批复、备案文件要求配套治理措施：

1.水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施工单位编制了文明施工方案，拌合废水和梁场养护废水经收集

沉淀，并回用于场地洒水；高架桥桩基施工过程就近设置泥浆池，泥浆经沉淀后上

清液回用于生产，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漩门湾大桥泥浆经泥浆船转运，多余泥浆外

运至指定地点消纳不外排，隧道施工废水经现场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施工过程中未设置设备维修区，无机械冲洗废水产生；施工单位已租赁相关船只进

行施工，船只上产生船舶油污废水及船舶生活污水已分类收集，并委托当地海事部

门进行回收处理；施工过程中各类易扬撒物料如砂、水泥在料仓内暂存，不临河堆

放，施工过程中要求各施工队伍加强管理及时清理河道四周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纳管或委托当地村民清运处理。

（2）营运期：无相关要求。

2.废气防治措施

（1）施工期：施工单位编制了文明施工方案，落实了环境保护牌等内容；施工

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施工，尽量减少易起尘作业面的工作时间，对长期不用

的裸露区域及临时堆放渣土进行覆盖，进出工地的运输车辆一律采用密闭车都，并

限速行驶，对邻近渡头村、漩门村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对便道、路基、开挖等作业

面进行洒水抑尘，对与其他道路平交口安排专人清扫，确保场地四周清洁；爆破过

程采用两头掘进，中间爆破的施工方案，采用小剂量爆破等爆破方案，爆破过程对

隧道进行洒水抑尘；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共 1 处拌合站，拌合站距居民房屋均超过



150m，拌合站采用密闭的生产方式生产且场地内部进行了硬化，各料仓上方设有布

袋除尘器，砂、石料暂存于半封闭仓库中；施工现场不设置沥青拌合站。

（2）营运期：本工程中央隔离带、道路两侧及隧道口等区域均实施了植被绿化，

能有效减轻汽车尾气的影响，养护单位定期对公路进行洒水和清扫。

3.噪声防治措施

（1）施工期：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现场仅桩基施工和浇注工序夜间施工，其他

作业夜间均未施工，同时取得了夜间施工许可证，并对周边居民进行了告知；施工

过程中低噪声施工机械，定期对施工设备进行维修、保养；施工过程充分协调邻里

关系，多次与当地居民和政府进行沟通，施工过程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可和谅解；按

照要求在工程全线设置好警示、限速标志，限制车速，在漩门村和渡头村进行封闭

施工；合理选择小剂量爆破方案，夜间不爆破，隧道两侧采用开发方式掘进施工。

（2）运营期：在临环湖小区一侧高架桥设置了 240米声屏障，试运营期间，未

收到沿线居民关于噪音问题的投诉，漩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推进小组已与芦蒲镇、

龙溪镇政府分别签订了噪声防治协议，协议中明确暂不实施通风隔声窗，预留专项

环保资金，如发生噪声扰民投诉，将结合当地居民意愿及相关噪声监测结果进一步

采取噪声防治措施；在工程沿线设置限速等警示牌，同时由养护单位对公路进行日

常养护。

4.固废防治措施

（1）施工期：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

理；弃渣、泥浆由玉环县海英土石方回填有限公司统一清运至玉环市海洋经济转型

升级示范区（二期）统一消纳。

（2）运营期

公路由运营单位玉环中交基础设施有限公司统一养护。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永久占地 17.85hm2，新增临时红线外占地 0.60hm2。根据现场调查，拌合

站、梁场、水稳站、临时项目部等临时占地已进行恢复或移交；工程按环境影响报

告书要求落实了对浙江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施工过程未对公园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

6.环境风险保护措施



工程建设期间已将对桥梁安全进行设计，桥梁防撞等级达到 SA级，在桥梁、平

交口及敏感点附近设置了标识标牌；建设单位委托编制了《玉环市漩门湾大桥及接

线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由台州市生态环境分局玉环分局备案，备案编

号：331021-2023-0701-L，建设单位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完善了应急物资及设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情况

1.施工期影响调查

工程在施工期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保护措

施，项目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营运期影响调查

（1）水环境调查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工程运营期间，漩门港各项指标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公路的运营未对漩门港水质带来明显不利影响。

（2）环境空气调查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落实了全线绿化要求，工程运营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声环境调查结论

监测车流量情况下，声环境保护目标中渡头村 3第一排建筑夜间监测结果超出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最大超标量为 2dB（A），其他各

保护目标现状监测值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环湖小区垂向监测结果显示，各楼层昼

间监测结果均达标，夜间各楼层均出现不同程度超标，且随楼层增高超标现象逐渐

严重，最大超标值出现在第 11层，最大超标量为 9dB（A）。

ZK0+100处和 LK2+500处交通噪声 24h连续监测结果表明两处昼间噪声均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要求，夜间噪声均有不同程度超标，

最大超标量分别为 2dB（A）和 10dB（A），超标现象主要由于本工程大车较多及夜

间车流量较大引起。

根据 ZK1+350处声衰减断面监测结果拟合公式，该监测断面昼夜间 4a类标准达

标距离小于 20m、昼夜间 2类标准达标距离也小于 20m；根据 LK3+800处声衰减监

测断面结果拟合公式，该监测断面昼夜间 4a类标准达标距离均小于 20m，昼夜间 2

类达标距离分别为 13m和 32m。

对未实测的小天鹅幼儿园和海边村进行类比分析，两处声环境保护目标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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